花蓮縣政府人事處標準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人福12

	項目名稱
	公務人員遺族撫慰金

	承辦單位
	人事處退撫福利科

	作業程序說明
	1、 遺族填寫申請表並檢附證明文件。
2、 人事單位審核資料。

3、 陳核首長。

4、 層轉銓敘部審定。

5、 轉發撫慰金審定函並發放撫慰金。

6、 月撫慰金每年由縣府核發。

	控制

重點
	一、給與種類：由遺族協議選擇一次或月撫慰金，經審定並領取撫慰金後，不得以任何理由請求變更。
(一)一次撫慰金

1、 依公務人員退休法支（兼）領月退休金人員死亡，給與遺族一次撫慰金。

2、 領受遺族

(1) 未再婚配偶：配偶應領撫慰金之1/2，其餘遺族平均領受1/2。

(2) 遺族順序：子女、父母、兄弟姊妹、祖父母

(3) 同一順序遺族有數人時，按人數平均領受。

(4) 同一順序遺族如有拋棄或因法定事由喪失領受權者，其撫慰金應由同一順序其他遺族依前款規定領受。無第一順序遺族時，由次一順序遺族依前款規定領受。

3、 一次撫慰金內涵：以其核定退休年資、等級，按死亡時同等級現職人員本（年功）俸，依第9條及第31條計算其應領之一次退休金為標準，扣除已領之月退休金，補發其餘額，並依同等級現職人員本（年功）俸計算發給6個基數之撫慰金。其無餘額者亦同。

(二)月撫慰金

1、 配偶、未成年子女、已成年因身心障礙而無謀生能力之子女、父母，得改領月撫慰金。

※「因身心障礙而無工作（謀生）能力」：未滿55歲之配偶或已成年子女因身心障礙而無工作(謀生)能力者，申請月撫慰金時，應經鑑定符合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定身心障礙等級為重度殘障以上之等級，並出具前一年度年終所得申報資料，證明其平均每月所得未超過法定基本工資。

2、 月撫慰金領受遺族與請領期限

(1) 配偶：年滿55歲或因身心障礙而無工作能力之配偶，給與終身。但以其婚姻關係，於退休人員退休生效時已存續2年以上，且未再婚者為限。未滿55歲而不得領受終身月撫慰金之配偶，得自年滿55歲之日起，支領終身月撫慰金。

(2) 未成年子女：給與至成年為止。

(3) 已成年因身心障礙而無謀生能力之子女：給與終身。

(4) 父母：給與終身

3、 月撫慰金內涵：原領月退休金之半數或兼領月退休金之半數。

(三)依公務人員退休法退休支（兼）領月退休金人員再任有給公職，於再任期間死亡或擇領展期月退休金者，在未達月退休金起支年齡前亡故時，其遺族仍得依前開規定發給撫慰金。

(四)請領月撫慰金之遺族如非配偶，應按其占遺族人數比例，領取月撫慰金；其餘遺族則共同領取剩餘比例之一次撫慰金。

(五)如有遺族行蹤不明無法聯絡或不願同時申請撫慰金時，其餘遺族仍得先行申請撫慰金並按公務人員退休法第18條第2項之比例領取；至於所餘撫慰金則俟其他遺族提出申請時，經確認其領受資格後，再依規定辦理申請或變更；若逾5年請領時效均未提出申請，其請領權即消滅，不得由先行申請領受之遺族繼受之

二、申請期限：

(一)請領撫慰金之權利，以支(兼)領月退休金人員之遺族或遺囑指定人為限，其請求權自支(兼)領月退休金人員死亡日起，經過5年不行使而消滅之。
(二)支領月撫慰金人員於支領期間，其各期請求權自各期發放之日起算。
三、領受起始日期：

(一)一次撫慰金：審定後一次發給。
(二)月撫慰金：每年發放2期，第1期為1至6月，於1月16日發給，第2期為7至12月，於7月16日發給。自退休人員死亡時之次一個定期起，每6個月發給一次：退休人員如係於1至6月間亡故者，其遺族月撫慰金以7月1日為起始日期，如係於7月至12月間亡故者，其遺族月撫慰金以次年1月1日為起始日期。但退休公務人員於停發月退休金期間或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11條第2項第2款規定，至年滿月退休金起支年齡之日前亡故者，得自其亡故之次日起發給；如亡故當月已由政府發給全月薪資者，自其亡故之次月發給。
四、應備表件：

(一)撫慰金申請書1份。

(二)死亡證明書或除戶之戶籍謄本1份。

(三)申領遺族戶籍謄本1份。

(四)遺族領受月撫慰金同意書。

(五)遺族撫慰金請領順序系統表。

(六)拋棄同意書(無拋棄者免附)。

(七)存摺封面影本2份（新制與舊制指定委託代付銀行各1份，可以同時選擇台灣銀行，或新制指定台銀、一銀或合庫／舊制指定郵局或台銀）。

(八)退撫基金發放退離給與人員資料卡1份。

(九)配偶或已成年子女無工作(謀生)能力證明(含重度殘障以上等級證明及前一年度年終所得申報資料)。

五、注意事項：

(一)退休人員生前預立遺囑，於遺族中指定撫慰金領受人者，從其遺囑。如未立遺囑，且同一順序遺族無法協調選擇同一種類之撫慰金時，由遺族分別依其擇領種類，按規定比例領取。

(二)依展期規定擇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人員，未達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前亡故者，依退休法第18條規定發給撫慰金。

(三)核辦機關：
1、 退撫新制實施後退休亡故者，其遺族撫慰金案，原則以銓敘部為核辦機關。但該退休亡故公務人員之退休案，係由各機關依公務人員退休法自行審定者，以該審定機關為撫慰金案之核辦機關。
2、 退撫新制實施前退休，於新制實施後亡故者，遺族月撫慰金案原則均由銓敘部核辦；例外，如地方機關之雇員，由地方機關自行核辦；交通部所屬交通事業機構士級以下人員，由其自行核辦。另一次撫慰金案，支給機關非銓敘部者，亦由其支給機關（構）自行核辦。

(四)遺族如未於退休人員死亡後依公務人員退休法施行細則第34條規定申請，致溢領退休人員死亡當期以後之月退休金，應由支給機關就其應領之撫慰金核實收回。

(五)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18條第5項規定審定自年滿55歲之日起支領之月撫慰金者，應由銓敘部及服務機關列冊管理後，於開始發給日之1個月前，通知支給機關開始定期發給；上述配偶若於開始支領之日前亡故時，其他合法遺族得依規定申請領受一次撫慰金。

(六)自願退休公務人員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11條第2項第3款、第5款及第12條第1項第3款規定擇領減額月退休金者，其遺族領取之月撫慰金應按減額月退休金之半數，定期發給。

六、停發規定

(一)遺族因「喪失國籍」、「褫奪公權」、「再婚」及「成年」等事由喪失或停止月撫慰金領受權，其月撫慰金之發放均計算至「事由發生之前一日」止；「事由發生之當日」起，如有續領，即屬溢領，應自溢領之日起追繳。

1、 喪失國籍：自喪失國籍之日起停止發放。

2、 褫奪公權：自褫奪公權之日起停止發放。

3、 再婚、成年：依戶籍記載其再婚、成年之日起停止發放。
(二)月撫慰金領受人亡故時，其在發放金額所涵蓋之期間內，已發之該期月撫慰金不予追繳（即不適用102年7月29日銓敘部部退三字第1023743223號函所定僅得發給至死亡當日止之規定）。

	法令依據
	公務人員退休法及其施行細則。

	使用表單
	一、
撫慰金申請書。
二、
死亡證明書或除戶之戶籍謄本。

三、
遺族領受月撫慰金同意書。
四、
遺族撫慰金請領順序系統表。
五、
拋棄同意書（無拋棄者免附）。

六、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退撫給與領受人員資料卡及銀行存摺影本。
七、
配偶或已成年子女無工作（謀生）能力證明（含重度殘障以上等級證明及前一年度年終所得申報資料）。
八、
撫慰金請領清冊。




花蓮縣政府人事處作業流程圖
花蓮縣政府公務人員遺族撫慰金作業


花蓮縣政府人事處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年度
評估單位：人事處                 
作業類別(項目)：公務人員遺族撫慰金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與退休人員遺族取得聯繫
	
	
	
	
	
	

	(一)亡故退休人員在臺灣地區是否有遺族。
	
	
	
	
	
	

	(二)退休人員生前是否有預立遺囑指定撫慰金領受人。
	
	
	
	
	
	

	(三)是否告知遺族有關撫慰金請領之權益及相關注意事項，使渠充分了解利弊得失。
	
	
	
	
	
	

	(四)是否試算支（兼）領月退休金人員已領退休金，以及一次（月）撫慰金數額供遺族參考。
	
	
	
	
	
	

	三、協助遺族提出申請（審核相關表件）
	
	
	
	
	
	

	(一)遺族是否推選領受代表人。
	
	
	
	
	
	

	(二)遺族中是否有拋棄或因法定事由喪失領受權者。
	
	
	
	
	
	

	(三)遺族擇領撫慰金總類。
	
	
	
	
	
	

	(四)協填相關表件，必要時得代為填寫，由遺族簽章確認。
	
	
	
	
	
	

	(五)遺族所附證件是否齊全。
	
	
	
	
	
	

	四、核發慰問金
	
	
	
	
	
	

	(一)領受人有否停發撫慰金事由。
	
	
	
	
	
	

	(二)得知領受人有停發撫慰金事由時，是否已轉知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
	
	
	
	
	
	

	(三)月撫慰金是否於指定時間（每年1月16日及7月16日）入帳。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填表人：                複核：


註：
1.機關得就1項作業流程製作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1類之作業流程合併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其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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